适用一般程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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抢救伤者，初步了解案情











      





对于路外交通事故，交警部门参照交通事故进行处理，需要移交的依法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




是否道路交通事故





通知医疗部门抢救伤员；通知保险公司、基金会支付抢救费用。





立案、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





交警部门因收集证据需要，可以扣留车辆；


交警部门对车辆技术状况、痕迹物证、当事人生理状况等，可以指定或委托进行检验鉴定；


当事人对上述检验鉴定结论不服的，可以申请重新检验鉴定。





作出事故认定，根据违法事实作出处罚。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移交有关单位





宣布责任认定，并告知当事人申请调解或向法院起诉的权利





当事人自行委托有鉴定资格的机构进行车物损失评估和伤残评定











      是否共同申请调解





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





调解未达成协议，制作《调解终结书》





调解达成协议，制作《损害赔偿调解书》








